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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档案转递规定

高校学生档案则国家人事档案的组成部分，是大学生在校期间的生活、学习及各种社会

实践的真实历史记录，是大学生就业及其今后各单位选拔、任用、考核的主要依据。如档案

丢失、缺损，将会影响新单位接收、工龄计算等，给毕业生造成一定损失。此外，毕业生在

面临个人办理养老保险、继续深造（如出国、考研）、考公务员等事关个人切身利益的问题

时，都需要提供档案材料。因此请毕业生同学务必重视档案转递的全过程。

一、学生档案迁出类型

1、升学

（1）本校升学：档案不寄出，归档后放入原班级。

（2）国内升学：按照对方学校档案管理工作要求，如期整理好在读期间档案文件后由学院

负责寄出。

（3）国外升学：

1）上海生源毕业生：档案可转递至户籍所在区县就业促进中心。

2）非上海生源毕业生：档案可转递至生源地相关档案保管单位。

2、就业

（1）上海生源毕业生签订就业协议书：其单位有档案管理资格，可将档案直接转递至就业

单位；其单位无档案管理资格，可以将档案转递至户籍所在区县就业促进中心。

（2）户籍审批通过的非上海生源进沪就业毕业生：其签约单位有集体户口并有档案管理资

格，可将档案直接转递至就业单位；其单位有集体户口但无档案管理资格，户口在上海落实

后，可以将档案转递至户籍所在区县就业促进中心。

（3）户籍审批未通过的非上海生源进沪就业毕业，其签约单位有集体户口并有档案管理资

格，可将档案直接转递至就业单位；其签约单位并没有档案管理资格的，将档案转回原户籍

所在地的相关档案保管部门。

（4）签约外省市单位若其单位有档案管理资格，可将档案直接转递至接收单位；若其单位

无档案管理资格，可将档案转递至原户籍地的相关档案保管单位。

（5）定向委培毕业生：档案一律转递至定向委培单位。



（6）灵活就业类的毕业生（包括毕业生自主创业、自由职业、实习见习等情况）：可根据以

下条件联系寄出地点：

1）上海生源毕业生：档案可转递至户籍所在区县就业促进中心。

2）非上海生源毕业生：档案可转递至生源地相关档案保管单位。

3、国家地方项目就业

（1）三支一扶：可以选择将档案保留学校或转递至服务单位保管。

（2）志愿服务西部计划：服务期间保留学校，服务期结束根据上述规则转出。

（3）大学生村官：档案转递至服务单位保管。

（4）其他项目：参照相关政策执行。

4、其他

根据国家和上海市有关毕业生就业政策办理转移手续。

二、学生档案迁出流程

1. 学生在毕业前填写完成毕业生登记表（学院发放空表），交至各班班长处。收齐后以班

级为单位及时交至学院。

2. 提供调档信息：向档案接收单位确认相关寄送信息并办理调档函。（若为外地户籍或外

地户籍落户上海，档案需寄送到上海外各区县就业促进中心的，需提供户籍扫描件，

各街道办理劳动手册（各区联网，跨区就近各事务中心均可办理）或调档函；若为上

海市户籍，转到户口所在地的上海各区县就业促进中心，需提供户籍所在地的复印件。）

3. 填写至问卷链接：【腾讯文档】系统院毕业生档案调出申请信息收集问卷

（https://docs.qq.com/form/page/DTkNvQXNSZ1FWVU9X）。

4. 若档案寄送信息登记完整且档案资料完整，学院会在 2周内分批次安排寄送。若档案

材料缺失，学院联系毕业生本人办理相关材料。

5. 学生档案寄出后，毕业生预留的手机号码会收到档案已寄出的信息及注意事项。若提

交调档申请后较长时间未收到提示短信，请关注人力资源处主页-档案查询-在校离校

栏查询档案状态和 EMS 快递单号。

6. 档案转出后，毕业生务必及时到本人就业单位或档案接收保管机构查询、确认本人档

案是否已经送达。若寄出后 5工作日（收到短信后）接收单位仍未收到档案，请及时

与邮政客服或我校档案室联系。档案转递三年后，邮政公司将不再受理单号查询。

https://docs.qq.com/form/page/DTkNvQXNSZ1FWVU9X


三、学生党员档案转递相关

1. 正式党员档案在人事档案中，随人事档案寄送，按照上述流程填报即可。

2. 毕业前三个月还未转正的党员，党员档案部分将待转正流程结束后另外安排寄送，如

有问题可联系学院学生党建相关负责老师。

四、学籍档案相关材料查询

1. 档案存放地址：上海市闵行区东川路 800 号上海交大文博楼 519 室。人事档案室服务

热线：021-34204267。

2. 学籍档案包括新生录取名册、成绩单、验印名册、研究生答辩相关材料等（该部分材

料不随人事档案寄送，学校留档）。

3. 档案在线查档方法：

a) 方法一：登录上海交通大学数字档案馆“档案查询服务利用中心”网页

http://dazx.sjtu.edu.cn/，注册并选择“在线办理”。

b) 方法二：微信关注“上海交大档案文博管理中心”公众号，在“服务”中选择“档

案服务”，进入“档案查询服务利用中心”，注册并选择“在线办理”。

c) 方法三：下载“交我办”APP，选择“档案服务”中的“在线办理”（仅限交大师

生）。

五、注意事项

1. 学生档案对个人成长发展历程极其重要，请同学们树立“本人是第一责任人”意识，

关注档案转递全流程。若不办理存档转寄手续，不关注档案是否寄达档案保管单位，等

需要用到档案时再查找，如果发现档案遗失，有可能很难找回、补办相关材料。

2. 人事档案转递是一项手续严格的工作，档案转递时如果自己或亲友私自接收档案：这

部分档案将无法回到正常的档案管理系统，将成为“废档”，如对学生后续职业发展产

生影响，相关责任由学生自负。

3. 如提供没有档案保管权限的单位作为档案接收地：这些单位通常没有人事管理的资质，

极易造成档案遗失，同时他们也没有开具人事档案转递的权限，无法将档案再向外转

递，档案将成为“死档”，如对学生后续职业发展有重要影响，相关责任由学生自负。



4. 按照教育部及公安部相关规定，户口、档案保留在学校最多 2年，期间只能办理与就

业相关的手续（如就业政审），学校保存的学籍档案只是“存放”，起不到任何作用，

将成为“遗留档案”，因此请毕业后及时按规定流程将档案转出。

5. 学生自提档案流程、档案政审预约流程、档案在校证明等事项，请参考毕业生就业导

航

（https://www.job.sjtu.edu.cn/eweb/jygl/jygl.so?modcode=jygl_jygljylc&subs

yscode=jygl&type=view&id=X5oRWk2Xa8sRkZQ6Pwz5N1）

6. 档案转接使用机要渠道（不是普通快递），涉及流程长、时间久，如需调档请务必提前

规划，以免耽误使用。

7. 未尽事宜如需咨询，请联系：

刘老师，34205161，sjtu.lk@sjtu.edu.cn

上海交通大学系统生物医学研究院

2023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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